
中国科学院关于印发《中国科学院开展宪法宣誓工作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科发人字也2018页45 号

院属各单位、院机关各部门:
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,现将修订后的《中国科学院开展宪法宣誓工作实施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国科学院

2018 年 6 月 11 日

中国科学院开展宪法宣誓工作实施办法

宪法宣誓是国家工作人员履行国家赋予职责的重要仪式。 为激励和教育我院广

大干部职工忠于宪法、遵守宪法、维护宪法、依法履职尽责,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印发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的通知》(国办发也2018页
24 号),结合我院实际,决定在全院开展宪法宣誓工作,并制订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宣誓范围为全院各单位新提任的所(局)级领导人员和院机关处级领导人员。
院属各单位管理的处级领导人员是否进行宪法宣誓,由各单位自行确定。
二、

遵

及

办

法宣誓范处

导

人字

由

宪

国

宣 的尽领

的

尽院

由

务

及

法

宣
印

印

任
的 任我

领
的
尽院现
展办院及
展法宣誓二Ὀ宣提任的处局ʭ级领院开关 处级领导人员宪
织全

任
的
处单导

及

展法
的
ᴁ
结印

实务

职

二
及于据法宣宣员家及展处法导法宣誓组

并

织全的法导院
Ὀ

二Ὀ宣誓范范要
及
二

院ᴁ
�¹

�»�×�ãKr�„K•K•K•�ã	…

�&*^

�Ñ�×	…?À3ñ

�ß*^

5y

-›

?À�U

�j�”*^

�»�×�)

�0�Ð

�»�•

�„

�”

�f

"�

�ã

�j

�%

�Ð

K•

�&

�f

M³

�„

K•

�” *^

�•

	…

	…

K•

+±K•

�‰

�×

�ã

EG

-�

+±

�Ð

�ý

3ñ

�)	…

�ã

	…+±+±

�o�¹

�”

�Ð

	1

-›�!

80

=y

�o

�f

�1

	1

�ã

Kr

	…

K•

K•

K•�ã�ã

�”

�¹

�0

�Ð

?À80� 

�1

�1

�0

�Ð

�z

�”

�f

�÷

�ã

Kr

	…

K•

K•K•�ã�ã

�)

�z

�ã

�0

�¹

�”�Ð

?À80

	… =y

-›=y

�Ð

?À80�-�f

80�Ð3ô�1"�

�ß�Ð

M³

�”�¹

�&

�Ð

?À80

=y

�‰

�Ë

�Ë

�)

�1

?À80�1

�-

�”�•

�Ç

�ß

�£

�Ë

�)

�z

K•

?À80�1

�-

�”

�¹

�1

?À80

�-

�£

	1

�‰�„

�)

�-

�£

�)

80

�„

K•

�ã

�)

�z

�ã

�›

�&

�£

�)

+±

�U

�&�£

�ã

Kr

�„

K•

�Ð

K•

80

K•

�ÐK•

K•K•�Ð

�Ð



右手举拳,诵读誓词。
九、领誓人、监誓人、主持人由宣誓组织单位指定。 领誓人一般由宣誓人中级别较

高或资历较深的同志担任,监誓人由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或受主要负责同志委托的负
责同志担任,主持人由比监誓人低一个层级的领导人员担任。

十、院人事局负责组织新提任所(局)级领导人员、院机关处级领导人员的宪法宣
誓工作。

十一、宪法宣誓工作可以结合上岗班、培训班、年终总结等工作开展,也可单独开
展。

十二、组织实施单位针对不同级别的领导人员,一般一年至少分别举行一次宪法
宣誓仪式。

十三、院属各单位如确定针对本单位处级领导人员开展宪法宣誓工作,则参照本
实施办法制定细则,报院人事局备案后组织实施。

十四、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2017 年 11 月 14 日印发的《中国科学院开
展宪法宣誓工作实施办法》(科发人字也2017页128 号)同时废止。

(联系部门:人事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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